居民用水电气计量器具检定工作指引

（征求意见稿）
一、目的
规范民用水电气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工作，包括报检、拆卸、清洁、运输和计量检定管理，满足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要求，确保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计量准确，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

二、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民用冷水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计量检定工作。
三、工作职责
（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承担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计量检定、监督管理工作。
（二）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居民住宅项目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
1.负责统计送检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数量和表具的规格型号、出厂编号、生产厂家、准确度等级等信息，制定送检计划，具备经计量检定合格的周转表具。
2.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公共服务系统”进行报检。
3.联系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约定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送检时间。
4.负责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送检工作（包括在用表具的拆装、运输防护以及送检前的清洁工作）。

5.对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情况进行说明（是否用于贸易结算、是否为首次强制检定；是否未经强制检定安装使用、首次安装时间等）。

（三）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生产厂家
1.积极宣贯计量法律法规，对采购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单位进行表具首检提示。
2.提供表具《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和技术参数。
3.协助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居民住宅项目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送检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拆卸已安装使用的表具并进行表具清洁工作，安装调试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表具。
4.对不合格的表具进行质量分析，不断提升生产工艺和计量器具质量水平。

（四）计量检定机构
1.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开展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计量检定。
2.综合考虑饮用冷水水表公称通径、检定日期、生产日期以及实际使用状态，对计量检定合格的水表出具有效期不超过6年的《计量检定证书》和检定合格证，检定合格证施加在水表的醒目位置；对计量检定不合格的饮用冷水水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对检定不合格项目说明，对表身已施加检定合格证的水表还应注销检定合格证。

3.对计量检定合格的电能表出具《计量检定证书》并粘贴检定合格标记；对计量检定不合格的电能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销原检定合格封印或合格标记。

4.按照燃气表出厂日期，对合格燃气表出具有效期不超过10年的《计量检定证书》；对不合格的燃气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5.加强计量器具风险分析，反馈不合格表具信息及建议。

四、流程及要求
（一）首次强制检定

1.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居民住宅项目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要核验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从生产厂家采购出厂合格的计量器具。
2.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公共服务系统”进行报检。
3.申请受理后，报检单位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沟通联系，确定送检时间，并将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送至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
4.送检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为未经使用的新表，应具有稳固、可靠的包装物，具备有效隔离措施，避免运输过程中的磕碰。冷水水表外壳色泽均匀、无明显起泡、锈斑和涂镀层剥落，指示装置应清晰易读、无遮挡，无度数笔画缺失和杂物污染情况；电能表铭牌字迹清晰、显示完整、封印完好，外观无破损、内部无杂物、视窗无遮挡，表内预存适量的电量供检定使用；燃气表铭牌标记完整、外观无损坏、计数器及标记清晰易读、铅封完好。

5.计量检定机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要求，对检定合格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出具《计量检定证书》并粘贴“检定合格证”；对计量检定不合格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
6.送检单位依据计量检定机构的通知，领取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自行下载电子证书。
（二）已安装使用未经首检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强制检定
1.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的在用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已安装使用未经首检的水表（未超过6年）、电能表（未超过8年）和燃气表（未超过10年），按照“免罚不免责”的原则，督促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对已安装使用、未经首检合格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进行强制检定。超出使用期限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应进行轮换。
2.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联系电能表生产厂家拆卸已使用电能表，完成表具清洁和外观检查，应确保铭牌字迹清晰、显示完整、封印完好，外观无破损、内部无杂物、视窗无遮挡，表内预存适量的电量供检定使用。统计数量和表具信息（规格型号、出厂编号、生产厂家、等级等）。
3.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在拆卸已使用燃气表时，严禁进行敲击或碰撞，应更换经计量检定合格的燃气表，如发现燃气表外观损坏、锈蚀、泄露等问题，应不予报检。对已拆卸燃气表进行外观检查及清洁。

（1）表具应贴有产品铭牌且铭牌信息应清晰可见。

（2）表具的外壳需用水基类清洁剂，如普通肥皂水、中性洗涤剂对外壳进行适度清洁并擦拭干净，去除外壳表面的油污和灰渍。

（3）燃气表外壳涂层应保持原有均匀光泽，涂层外表不得有气泡，涂层不得起皮、脱落，涂层上不得出现明显划痕且不得显露底漆。

（4）燃气表上各处的封印应完好可靠，不得有任何的损坏。

4.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可联系燃气表的生产厂家）对已拆卸燃气表进行表具内部杂质清除。

（1）清除天然气中带来的杂质（如灰尘、硫化物、水分等）和燃气表运行中积累的灰尘、油污、燃气凝结物等颗粒状污垢和金属碎屑。

（2）按照燃气表的型号规格所规定的最大流量的空气（或氮气），通过循环泵（或风机）不间断的流经受试燃气表，通气时长不得少于10分钟，通气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工作压力。

5.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对已拆卸饮用冷水水表进行外观检查及清洁。

（1）饮用冷水水表产品铭牌信息应清晰可见。

（2）饮用冷水水表外壳涂层应保持原有均匀光泽，涂层外表不得有气泡，涂层不得起皮、脱落，涂层上不得出现明显划痕且不得显露底漆。

（3）饮用冷水水表的外壳需用水基类清洁剂，如普通肥皂水、中性洗涤剂对外壳进行适度清洁并擦拭干净，去除外壳表面的油污和灰渍。

（4）饮用冷水水表上各处的封印应完好可靠，不得有任何的损坏。

6.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对已拆卸饮用冷水水表进行表体内部清洗。

（1）清除水在表体内部积累的固体颗粒、纤维、水锈，水中溶解物在水表中的沉积等影响检定的所有杂质。

（2）按照饮用冷水水表的型号规格所规定的最大流量，用水或气不间断的流经受试饮用冷水水表，时长不得少于1分钟，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工作压力。
7.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对符合上述要求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进行包装处理，登记已拆卸表具的出厂编号、规格型号、外观检查和杂质是否已清除等基础信息，并附送检清单，做到清单与表具和网上报检信息一致。

8.水电气计量器具产权单位或物业单位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公共服务系统”进行报检。与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沟通，确定送检时间，每次送检的数量不得超过500台。

9.物业单位送检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应具有稳固、可靠的包装纸箱，箱体内具备有效隔离措施，避免运输过程中的磕碰。做好封箱包装处理，并携带上送检清单。

10.计量检定机构在收到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后，应对照送检清单核实具体的送检信息，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首次检定”的要求执行。对计量检定合格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综合考虑公称通径、生产日期、检定日期和实际使用时间，出具《计量检定证书》和检定合格证；对计量检定不合格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对检定不合格项目说明，对表身已施加检定合格证的水表还应予以注销。

11.物业单位依据计量检定机构的通知，取回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自行下载检定证书。

（三）使用中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的计量检定
1.对经过首检合格后安装使用的水表、电能表和燃气表开展计量检定，如计量抽查、计量纠纷或者特殊状态表计延期使用等，水表和燃气表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中“使用中检查”的技术要求进行检定；电能表应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中“后续检定”的技术要求进行检定。
2.对于计量检定合格的电能表，出具《计量检定证书》并粘贴检定合格证标志，计量检定周期应不超过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规定周期的一半时间；对不合格的电能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销原检定合格封印或合格标记。
（四） 仲裁检定
流程依据《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处理，检定按照后续检定的技术要求进行。


